
台北市陳氏家族獎學金設置要點 
110.10.04第 1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設置宗旨：陳贊仁先生為回饋社會並鼓勵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努力向學，將來服務社會

人群，特設置「台北市陳氏家族獎學金」，旨在協助家境清寒，品行端正之學生，以嘉

惠無數莘莘學子。 

二、 獎助學金金額：110 年捐助新臺幣 21 萬元整。 

三、 受領本獎助金者，不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。 

四、 獎助學金名額：每年 3 名，每名 7 萬元。 

五、 申請資格： 

（1）管理學院不分科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。 

（2）中華民國公民。 

（3）具政府清寒證明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者。 

（4）未達清寒標準但家中情形特殊，經審查委員核准者。 

（5）前一學年及最近一學期無懲戒紀錄。 

六、 繳交文件： 

（1）本校專用申請書 

（2）全戶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。 

（3）政府低收、中低收清寒證明（如無者請檢附前一年度全家人所得清單）或家中

突遭重大變故之相關文件。 

（4）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、本校獎懲紀錄證明正本。 

（5）500 字內中文自傳。 

七、 申請期限：每學年開學後，由管理學院公告並設定截止日期。 

八、 本獎助學金委由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辦理公告、申請、審核、發放等事宜。 

九、 本要點如有修正，需經設獎人同意並經院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